
舆情监控项目采购公告

（一）项目信息

1、项目名称：舆情监控项目服务

2、项目最高限价：20 万（为确保服务质量，项目报价不得低

于项目最高限价的 80%）

3、采购方式：自行采购

（二）项目概况

根据舆情工作要求，做好涉应急管理局舆情监控服务技术支

持工作，实时监控舆情情况，做好特别事件节点的网络舆情防护

工作。

（三）服务内容

舆情监测：提供全网舆情信息监测，来源包括：微博、微信、

新闻、网站、论坛、博客、贴吧、电子报刊、客户端、视频网站

等，配合区应急管理局随时做好舆情应对和处置工作。

（四）服务量化指标

按照“快速反应、及时处置、详尽回复、维护稳定”的处置

原则，及时回应社会关注，确保舆情事项不发酵、不扩大，保持

和谐稳定态势。

（五）服务期限

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

（六）投标人资格要求


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

册的法人；

2、投标人必须具备相关经营范围，具备开展本项目工作的

基本条件和能力；

3、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

违法记录，没有被禁止参与深圳政府采购投标活动；

4、本项目不允许将工作内容拆开投标或者分包、转包，不

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允许有替代方案。

（七）评标方法

本次投标以最低价格入选为原则，当参与竞价供应商出现 2

个（含 2 个）以上最低报价相同时，由局采购领导小组组织摇号

确定供应商，中标结果将在局一楼公示栏进行公示。

（八）投标及开标时间、地点

1、投标文件接收时间：2021 年 12 月 23 日至 27 日上午 9：

00 前，投标截止时间后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

2、投标文件接收地点：深圳市龙岗区愉龙路 30 号

（九）投标文件份数

投标文件一式三份，其中正本一份，副本两份。（请密封在

同一文件袋中）

（十）联系方式

采购单位：深圳市龙岗区应急管理局

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愉龙路 30 号 507 室（特殊时期请寄快



递，请将标书密封并在封面附上单位名称和联系人姓名、电话）

采购联系人：刘诗雨

联系电话：0755-28996831（有意向的单位可电话报名）


